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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雲 林 第 二 監 獄 

1 0 6 年 第 1 次 廉 政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

 

時間：106 年 1 月 16 日 10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監 2 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典獄長承鴻 （主席因處理公務，由副典獄長代理

主持會議。） 

出席人員： (如簽到冊)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政憲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政風室製作廉政會報資料的用心與細心給予肯定，

本監廉政會報原本依規定為兩個月召開一次，經上次

廉政會報政風室提案修正，決議修改為半年一次，而

本次會議則是要請人事室跟會計室針對業務提出報告，

接下來請秘書單位依照程序報告。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一、修正「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廉政會報設置要點」

第五點，將廉政會報召開期程每二個月召開一次修

正為每年召開兩次，現於每年上下年度由政風室簽

陳首長擇定日期後召開廉政會報。 

二、請人事室與會計室，就差勤管理與差旅費等費用報

支部分提出相關報告，本次人事室提出「加班及公出

差之申請規定及注意事項報告」；會計室提出「加班

費及差旅費之報支規定及使用情形報告」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參、 政風室工作報告： 

一、「提升矯正機關廉政效能具體執行方案」成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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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詳如會議資料。 

政風室補充說明： 

有關「提升矯正機關廉政效能具體執行方案」七、係

指嚴禁不當使用械具、體罰與凌虐人犯情事所開啟的

「意見箱」，目前本監未有此類情形發生；另外，一

般意見箱所開出之意見，請各位參見八、注察累進處

遇考核與假釋審查作業狀況下的 2、開啟「意見箱」

箱、民意信箱等受理陳情、申訴事件欄位數據，本監

依據106年2月24日矯正署視察建議事項中提到：「各

場舍之收容人意見箱投書，如事涉投書人部分，處理

後可將處理結果再以書面通知該投書人。」於 106 年

3 月 15 日召開意見箱處置結果書面通知研討會，會中

決議由政風室統一回覆投書收容人，並於政風室製作

通知書後，由各業務承辦科室主管確認各科室回覆情

形無誤後，於該回覆情形後方蓋章，並提帶收容人至

各教區辦公室，由政風室辦理書面通知事宜，並於通

知完成後附於原投書卷宗以利管考。另有同仁反映是

否因投書採書面通知後導致投書量增加，就目前數據

顯示 4、5 月意見箱投書確有微幅增加，但難以確認

係因採書面通知而有增加，惟目前政風室辦理書面通

知業務，受通知之受刑人均表示肯定，認跟以前投書

後便無結果相比有顯著不同，不會再有投書後不知道

結果的情形發生。 

二、廉政宣導業務： 

內容詳如會議資料。 

三、稽核清查業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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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詳如會議資料。 

四、查處業務： 

內容詳如會議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，另請秘書單位於查處業務第二件司法黃牛案加註

經查無司法黃牛情形作為結論。 

 

肆、 專題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人事室報告：（如會議資料） 

 「加班及公出差之申請規定及注意事項報告」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，另就「跨科室聯合公出、公差或公假時，偶有申

請差假別或期程不一」部分，應由主辦科室協調差假別

及期程，以趨一致性或合理性。 

二、會計室報告：（如會議資料） 

 「加班費及差旅費報支規定及使用情形報告」 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伍、 討論提案 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 

案由：為加強同仁對於公務機密維護及個人資料保護

的觀念，擬訂定「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資

訊安全管理注意事項」。（內容詳參會議資料） 

主席裁示：總說明資料標題部分將上下引號去除，修正

為：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資訊安全管理注意事項

總說明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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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： 

政風室： 

下次廉政會報請衛生科與作業科提出相關業務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衛生科與作業科於下次廉政會報提出報告。 

柒、 主席結論： 

本次非常感謝人事室、會計室所作詳盡報告及各科

室的參與，請各科室公務處理上均能依規定辦理。 

捌、 散會：（11 時 20 分） 
 


